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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速演变的反洗钱监管格局 

 

周郁/文 金融机构始终处于快速变化的监管环境的前沿。反洗钱一直是监管机构的关注

焦点，近几年更是迅速跃升至各国政治、监管和商务领域的工作重点。 

当全球各国监管机构不断加强在各自属地的监管时，金融机构在如何建立和实施一套健

全有效,且符合当前国际惯例及当地监管预期的反洗钱合规制度这一问题上，正面临越来越

大的压力。 

近期，有三项因素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合规建设产生着重大影响： 央行 3号令实

施、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互评估、和海外监管变革。 

 

有效实施 3号令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6年 12月 28日颁布的 3号令是中国反洗钱监管的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3 号令的重点是对可疑交易报告的要求，其取消了自 2007 年以来对所有金融机构交易

监控参数的统一硬性要求，而允许各金融机构自主开发制定交易监测标准并于 2017年 7月

1日施行。另外，金融机构需要： 

•持续地对监测标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完善； 

•详细分析可疑交易预警； 

•保留记录可疑交易预警审核处置的过程及根据，比如决定排除预警或进一步调查的原

因。 

3号令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在发现或者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客户的资金或资产、客户的

交易或者试图进行的交易，与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相关的，不论所涉金额大小，都必

须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为了保证可疑交易预警的质量，金融机构应结合机构自身的洗钱风险概况 (产品、 服

务、 客户、交易和地理位置)和风险偏好来制定一套有效的交易监测标准。这对金融机构来

说将是一个挑战，原因如下： 

•大量的低质量交易预警会使金融机构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以招聘更多的

合规人员来分析处置交易预警。同样也可能导致客户经理花更多的时间来收集信息解释客户

交易行为，以至于可能影响客户体验。但是，如果以节约合规成本和筛选出数量最少的可疑

交易为目标，却又违背了开发制定交易检测标准的初衷。 

•任何交易监测标准，包括参数、临界值和逻辑算法，其设置与完善都需要持续的、大

量的调试和分析，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例如，这可能包括对临界值上下限的分析、以及对

潜在的海量历史数据的分析。 

•交易监控的有效性依赖于也受制于反洗钱合规工作的各个部分，包括全面的机构风险

评估（例如：涵盖机构各业务线、产品、服务、客户、交易和地理位置）、完善的客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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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 (KYC) 过程、功能强大的交易监测系统和 KYC 系统（例如：是否能够把客户分类与

临界值设定相联）。另外，数据管理（包括数据完整性、上下游系统的数据流动和对接）、

详尽的预警管理和分析制度、 可疑交易决策和报告过程、可疑交易报告的后续跟踪管理、

以及合规人员经验资质等都是关键要素。 

高效执行 3 号令的关键挑战在于如何应用并改进金融机构当前与反洗钱合规有关的流

程和 IT架构。 

 

FATF互评估工作将加快推动反洗钱监管措施的改革 

FATF是一家制定全球反洗钱标准的国际组织，且正在对其成员国的反洗钱体系进行第

四轮互评估。FATF互评估是对一个国家的反洗钱体系进行的独立评估。 

中国在上一次的 FATF互评估中获得了不错的结果， 但这一轮的评估新增了几个重点

关注领域，包括特定非金融行业、跨境活动，以及实践中反洗钱体系的有效性例如其在实际

工作中的实用性。 

我们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此轮互评估中的事前准备工作和评估报告进行了分析，结果显

示那些成员国在 FATF 互评估开展前或结束后，无论是法规制定还是执法手段，都趋向于

快步向国际领先惯例靠拢。 

•在法规的制定上更趋向于“风险为本”原则，并且陆续出台了更多监管指引，以符合

国际标准。 

•另外，在执法手段方面也加大了检查力度以强化对违规行为的审查和执法行动 (例如

禁止令、罚款、和起诉)。我们也注意到监管机构的监督和执法权力在互评估开展前或结束

后有所增强。 

中国将于 2018 年接受 FATF 互评估，我们预期中国的反洗钱监管的发展步伐从 2017

年起将加速。这将包括出台更多的监管指引， 监管更趋严格，以及执法力度的加强。 

 

海外监管变革 

在海外经营的中资金融机构，除了需要了解国内的监管发展， 也需要持续关注当地监

管法规的变化。这是因为他们需要严格地遵守当地的反洗钱法规，而这些要求的具体规定可

能与中国国内有所不同。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金融机构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上述国家对

违反当地规则的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执法行动非常严厉。 

此外, 海外监管机构正在提高个人问责制的门槛。例如, 于 2016年 3月生效的一项英国

法律要求被指派的“高管”提交年度合规证明。纽约州金管局在 2017年 1 月实施的一项反

洗钱规定要求董事会或高管层提交年度合规证明。高级领导层在反洗钱合规方面的个人问责

正受到与日俱增的关注，这将对总行如何监督海外分支机构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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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响应反洗钱监管变化? 

中国的反洗钱监管理念和监管措施都在按照国际标准和惯例发展。金融机构应紧跟监管

步伐作好准备，以应对已知和预期的监管变化，并以战略的眼光部署符合国际标准、有效和

可持续性发展的反洗钱合规工作。 

以下几点建议将使金融机构在未来更有效地整合资源，无论是在开发制定交易监测标准

和升级相关系统，还是根据新颁布的监管指引改进内控制度。 

•进行机构风险评估，涵盖机构各业务线、产品、 服务、 客户、交易和地理位置。该

评估应设法全面了解机构的固有风险因素、现有内控环节和措施、以及剩余风险。 

•以风险评估的结果来制定或优化反洗钱规章流程（包括交易监测标准）和相关系统。 

•进行差距分析，将中国相关法规、国际标准和同业领先实践与机构现有的反洗钱规章

流程进行比对。根据差距分析结果和优化建议来修订反洗钱规章流程。 

•规划反洗钱合规目标运营模型或路线图，考虑到将来业务发展情况，以分阶段部署来

稳步提高机构的反洗钱工作。 

•对各级相关人员进行反洗钱培训，包括董事会、高管层、合规、内审、前台业务部门

和后台营运部门。提高各级相关人员对反洗钱合规工作重要性的理解、对法规以及内部制度

的掌握、以及相关实操经验等。 

随着中国反洗钱监管的不断发展, 那些现在就采取行动以主动应对已知和预期监管变

化的金融机构, 在今后将会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系毕马威中国反洗钱和制裁合规服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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